
首都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统一交易协议的披露（三）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 号），首都银行（中国）有

限公司与上海怡康投资有限公司、签订关联方存款统一交易协议，按照上述法规要求，现将

首都银行中国与之签订的统一交易协议披露如下：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和交易标的情况 

我行与上海怡康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关联方存款统一交易协议，协议主要条款内容如下： 

 交易类型：定期存款（包括：定期存款、通知存款）； 

 协议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8 年 12 月 15 日  

 交易余额：交易余额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。 

 

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上海怡康投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（除专项规定），投资管理，投资咨询，企业形

象策划，市场营销策划，物业管理；销售金属材料（除贵稀金属）、机电设备、工艺品、办

公用品；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。该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，

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29 日，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，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

1160 号 2301 室。该公司为南侨房地产开发（上海）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 

三、 定价政策 

本次关联交易均为本行日常经营中的正常业务，遵循商业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

易的条件开展，成交价格依照交易达成时的市场价格确定。 

 

四、 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。 

上海怡康投资有限公司在首都中国的存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0.33 亿元，占我行截至 2025 年 9

月底，净资本净额人民币 23.73 亿元的 1%。 

 

五、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、董事会决议 

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我行董事会下设的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与南洋地产（南

京）有限公司、南侨房地产开发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、上海怡康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永德房地

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关联方存款统一交易协议。 

  

2025 年 11 月 10 日，我行董事会审阅并批准该项关联方存款统一交易协议。 

 

六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我行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方存款统一交易协议的交易背景、合规性及定价政策进行了审慎审

查，一致认可该项关联交易事项，无异议。 


